
111 年身心障礙運動潛力新秀培育試辦實施計畫 

壹、依據：依「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辦理身心障礙運動者培育照顧作業要

點」規定辦理。 

貳、計畫願景： 

一、建立接班梯隊：為我國參與帕拉林匹克運動會(簡稱帕運)、亞洲帕

拉運動會(簡稱亞帕運)培植潛力新秀，建立身心障礙運動選手接班

梯隊。 

二、鼓動支持氛圍：透過身心障礙運動潛力新秀的投入與表現，提升身

心障礙運動倡議宣導能量。 

◎帕運、聽奧及亞帕運簡稱三大綜合性賽會。 

參、計畫背景： 

一、學制改變：現行身心障礙學生依社區化就近入學原則，多融入一般

學校就讀，相較過往，潛力新秀拔擢遇更大挑戰。 

二、時空背景： 

(一)我國民國 40、50 年代，每年大約 400 至 700 個小兒麻痺病例，並

於民國 70 年代大流行，過往帕拉運動選手即以小兒麻痺患者為主

要組成，惟隨著公衛及疫苗施打計畫的進步，我國於民國 89 年根

除小兒麻痺症，選手接班梯隊之養成，因時空背景遭遇斷層。 

(二)據衛生福利部統計，我國身心障礙人口逾 118 萬人，其中 87%身

心障礙者之障礙情形，為後天產生，且 30 歲以下身心障礙人口僅

12 萬 6,006 人，換言之，我國身心障礙運動新秀的培養，相較於

過往應更有策略與方法。 

三、資源架構：部分競賽種類選手年齡老化，惟新秀實力仍有待提升，

依過往經費挹注模式(以國家代表隊為主)，恐難協助新秀培植實

力，致其獲選國家代表隊時，已無年齡優勢。  

四、競賽成績尚有提升空間(附件 1)： 

(一)帕拉林匹克運動會：我國近五屆奪牌成績世界排名以遠至近分別

為第 44 名、第 50 名、第 63 名、第 68 名、第 78 名。 

(二)亞洲帕拉運動會：我國近四屆奪牌成績世界排名以遠至近分別為

第 8 名、第 8 名、第 14 名、第 17 名。 

五、社會期待： 社會大眾期待政府及特定體育團體，得提升對潛力選

手、資源之挹注，並能提供相關行政服務，俾使選手得專心投入訓

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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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試辦計畫執行單位：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伍、辦理方式：依據「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辦理身心障礙運動者培育照顧

作業要點」第四點，採政府採購法規定之勞務委託方式辦理。 

陸、試辦計畫期程：111 年 1 月至 12 月。 

柒、申請資格及原則： 

一、運動潛力新秀原則須為 1992 年後出生，且應至少符合下列定義之

一： 

(一)競賽種類(項目)具客觀成績者，其成績達最近一屆帕運前六名或

亞洲帕拉運動會前三名水準；或達最近一屆聽奧前四名水準。 

(二)帕運或亞帕運競賽種類(項目)世界排名前 24 名(或客觀成績達上

揭排名水準)；或聽奧競賽種類(項目)世界排名前 16 名(或客觀成

績達上揭排名水準)，且其成績具有國際競爭力。 

(三)為三大綜合性賽會競賽種類(項目)全國紀錄保持人，且其成績具

有國際競爭力。 

(四)經專案評估三大綜合性賽會競賽種類(項目)具潛力選手。 

二、試辦計畫以建立模組為主要目標，以穩固推動品質，本會依「未來

發展性」、「綜合性賽會奪牌可能性」、「運動種類普及性」等綜

合評估後遴選參與計畫選手，並經單位初核排列建議挹注資源之優

先順序；本試辦計畫挹注經費額度，仍視體育署年度預算及執行單

位提報計畫內容核處、酌調。 

三、參與本計畫之潛力新秀，應於 110 年度參加本會所舉辦之會長盃或

全國性競賽，並有固定訓練場域，其訓練場域優先以公有運動場

域、學校為原則，且應有基本設備、設施、器材、裝備及指導教練

等；其場域應能固定對外開放，以擔任協助招募站點角色；本會將

公告訓練場域資訊，以鼓勵更多身心障礙者投入參與(本案經費資

源得共用，惟應優先用於潛力新秀需求)；若未申請【一般訓練需

求】經費，則免列入公告訓練場域範圍。  

四、為提升計畫辦理效益，本會依規定辦理運動訓練科學研習(如：運

動營養、肌力訓練、運動訓練法、運動傷害防護觀念等)，其課程

師資應與現行裁判、教練講習會有所區別；參與本計畫之潛力選手

及其指導教練，應參與研習活動。 

五、經費支用科目： 

(一)一般訓練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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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議優先支用科目：教練指導費、教練選手膳食費、交通費、

運動傷害防護費、消耗性器材費（每件單價不得超過一萬元）、

保險費、國內競賽報名費、住宿費(僅供國內跨縣市參賽使

用)、運動服裝費等。 

2.其他科目：場地費及其他經體育署專案核准項目，若須支用上

揭科目，請於計畫中敘明使用需求，並附佐證資料。 

◎原則優先支用科目需求均滿足後，始得運用其他科目。 

◎應定期安排運動傷害防護服務。 

(二)選手訓練營養費：每人每月 4,000 元。 

(三)經費支用規範：本案支用規範參照「全國性體育團體經費補助辦

法補助基準表」辦理，並應遵守下列規定： 

1.教練選手膳食費僅供訓練及參賽日使用。 

2.教練指導費，應依規定辦理所得稅扣繳；申領教練指導費者，

不得以同一事由重複申領體育署其他補助、委辦經費；領取本

計畫教練指導費者，應至少具備該運動種類 B級以上教練證。 

3.聘任運動傷害防護員支援訓練工作者，應聘請具有體育署依法

令規定檢定合格，並執有有效期間證照之運動傷害防護員(或物

理治療師)，並依稅法相關規定辦理所得稅扣繳。 

4.辦理試辦計畫必要支出，如選訓委員督訓、選手教練講習課程

等，得依「全國性體育團體經費補助辦法補助基準表」規範，

核實籌編經費併入試辦計畫中執行。 

捌、督導機制： 

一、由本會成立輔導專案小組，督導並協助所屬潛力新秀，依核定計畫

確實執行、填寫訓練日誌及建置各種資料，作為績效查核依據；體

育署得視需要不定期安排訪視，屆時參與計畫者應配合協助提供詳

細資訊及說明。 

二、各潛力新秀培訓作業若有修正或變更(含培訓地點、週期等)，應儘

速敘明原因，並將變更後資料，報本會備查。 

三、本會於委辦計畫成果報告中，提供本試辦計畫執行成果報告書，內

容應含各潛力新秀訓練執行情形、訓練績效(具體成績)、辦理輔導

訪視情形、整體行銷倡議成效、經費運用及籌措情形、檢討改進建

議事項、未來推動建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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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試辦計畫執行績效與各潛力新秀訓練績效將作為未來計畫挹注資源

與否之參據；新秀選手個人訓練績效及成績將作為是否持續挹注個

人資源之參考；未達成者應提出檢討報告。 

五、潛力選手或教練因違反運動精神、運動禁藥或其他違規情事，經判

處禁賽處分者，應即提報本會，於禁賽期間應停止其培訓資源。 

玖、申請方式： 

一、申請人依本實施計畫理念與目標研擬申請計畫書(如附件 2)提交本

會，以利本會於申請年度計畫契約變更作業時一併送體育署核辦。 

二、申請計畫書請詳實填報，並附相關佐證資料。 

 

壹拾壹、審查機制： 

一、初核：由本會各單項委員會召開會議辦理，應充分確認潛力新秀資

格與佐證資料之驗證，並進行挹注資源優先順序之排序。 

二、覆核：由本會召集審查會議審核，並呈報體育署，再由體育署視需 

          求召集審查會進行最終查核。 

壹拾貳、經費撥付與核結： 

一、經費撥付：併入執行單位年度委辦案中辦理。 

二、經費核結：併入執行單位年度委辦案中辦理。 

壹拾參、附則： 

一、選手各月訓練營養費若有不實申領情事(如停止訓練或參賽規劃)經

查屬實者，不予挹注資源；其已領取者，應撤銷或廢止其挹注資

源，並依規定追繳。 

二、12 月份訓練營養費請預先撥付及核結，如嗣後核算因故與原核結金

額有落差，屆時再請辦理繳回。 

三、為提升行政效能，就各該選手訓練營養費，得採一次撥付(免按

月)，並請定期檢視訓練成效(如：提列選訓委員會報告)，並將參

賽成效列入成果報告。 

四、執行單位應協助潛力選手培訓作業所需相關協助，並進行宣傳，俾

透過潛力新秀的投入與表現，提升身心障礙運動倡議宣導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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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我國參加帕拉林匹克運動會近 5屆成績 

年份 地點 參加項目 
選手 參賽成績 參賽國 

(人數) 
我國排名

男 女 計 金 銀 銅 

2004 
希臘-

雅典 

田徑、游泳、桌

球、輪椅網球、健

力、盲人柔道、射

擊、射箭 

15 10 25 2 2 2 
135 

(3,700) 
44 

2008 

中國

大陸-

北京 

田徑、游泳、桌

球、健力、射擊、

射箭 

10 7 17 1 0 1 
146 

(3,951) 
50 

2012 
英國-

倫敦 

田徑、游泳、桌

球、健力、射擊、

射箭、柔道 

9 9 18 0 1 2 
164 

(4,280) 
63 

2016 
巴西-

里約 

田徑、輪椅網球、

桌球、健力、射

箭、柔道 

5 8 13 0 1 1 
160 

(4,300) 
 68 

2020 
日本- 

東京 

田徑、游泳、桌

球、健力、羽球、

柔道 

4 6 10 0 0 1 
163 

(4403) 
78 

我國參加亞洲帕拉運動會近 4屆成績 

2006 

馬來西

亞-吉

隆坡 

田徑、桌球、游

泳、健力、保齡

球、柔道、羽球、

射擊、射箭、網球 

70 17 87 18 29 22 
43 

(2,310) 
8 

2010 

中國大

陸-廣

州 

射箭、田徑、地板

滾球、盲人柔道、

健力、射擊、游

泳、桌球、輪椅籃

球、輪椅網球、羽

毛球和保齡球 

63 14 77 8 7 11 
41 

(2,405) 
8 

2014 
韓國 

仁川 

田徑、游泳、射

擊、射箭、桌球、

健力、羽球、輪椅

網球、輪椅籃球、

輪椅舞蹈、保齡

球、柔道 

51 22 73 4 10 24 
41 

(2,497) 
14 

2018 
印尼 

雅加達 

田徑、游泳、健

力、射擊、射箭、

桌球、柔道、輪椅

網球、羽球、輪椅

籃球、保齡球 

66 23 89 2 9 14 
43 

(2,831)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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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111 年身心障礙運動潛力新秀培育試辦實施計畫申請計畫書 

一、依據：教育部運動發展基金辦理身心障礙運動者培育照顧作業要點。 

二、計畫願景： 

(一)建立接班梯隊：為我國帕拉林匹克運動會(簡稱帕運)、亞洲帕拉運

動會(簡稱亞帕運)培植潛力新秀，建立身心障礙運動選手接班梯隊。 

(二)鼓動支持氛圍：透過身心障礙運動潛力新秀的投入與表現，提升身

心障礙運動倡議宣導能量。 

三、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 

四、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 

五、辦理期程：自 111 年 1 月至 12 月。 

六、潛力新秀清冊：總計○名選手，詳清冊彙整表。 

七、督導考核方式： 

(一)。 

(二)。 

八、推動策略及辦理方式(資訊得自行增減)：  

(一)建立系統：建立選手通訊與支持網絡，強化行政資源服務。 

(二)主動出擊：定期檢視選手訓練狀況與參賽成績，並適時提供協助。 

(三)滾動檢討：輔以其他參賽、培訓等資源，全面性滾動檢討訓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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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身心障礙運動潛力新秀培育試辦實施計畫選手清冊申請表 

編號 
運動種
類(項
目) 

級別
選手

姓名

出 
生 
年 

申請資格評估 

111 年目標賽事及
預期成績 

訓練 
地點、週期 
(將作為訪視
督導參據，並
請敘明是否與
其他潛力新秀
同一站點) 

教練 
(教練
等級) 

佐證資料
(含經費
概算)編

號 

競賽種類(項目)
具客觀成績者，
其成績達最近一
屆帕運前六名或
亞洲帕拉運動會
前三名水準  

帕運、亞帕運競
賽種類(項目)世
界排名前 24 名
(或客觀成績達
上揭排名水
準)，且其成績
具有國際競爭力

為三大綜合性賽
會競賽種類(項
目)全國紀錄保
持人，且其成績
具有國際競爭
力。 

經專案評估三大
綜合性賽會競賽
種類(項目)具潛
力選手 

1     

□符合本項 

請填 

(1)選手成績(年度

及賽事名稱) 

(2)最近一屆帕

運、雅帕運相對應

成績。 

無客觀成績免填

(非申請本項者，

仍請填報帕運及亞

帕運成績) 

□符合本項 

請填列選手最新世

界排名情形 

□符合本項 

選手成績(年度及

賽事名稱) 

□符合本項 

擬申請本項者，應

提供充足佐證資料

與文件，並將專案

評估考量敘明於本

欄 

(請簡述預計參與賽

事名稱、運動種類、

級別及預估參賽名次

及客觀成績等) 

  

 

2 
(範例) 

田徑 
(跳
遠) 

T13
帕
拉
林 

1995 

■符合本項 

(1)6.6m(110 年會

長盃) 

(2)最近一屆帕運

前六分別為

6.9m、6.64m、

6.6m、6.58m、

6.29m 及 5.98m；

亞帕前三分別為

6.62m、6.59m、

6.11m 

■符合本項 

T13 跳遠世界排名

第 12 

■符合本項 

6.6m(107 年身障

運)為全國紀錄 

□符合本項 

- 
(1)預計參加會長盃

及身障運 T13 跳遠。

(2)預計分別取得前 2

名成績，會長盃成績

達 6.5m，身障運以突

破全國紀錄為目標。

桃園田徑場、

每周三五、日

晚間 1830-2000

技術訓練；國

立體育大學每

周一、四體

能、肌力訓練 

亞帕 

拉(殘

總帕拉

田徑 A

級) 

2 

3             

4      
 

       

5             
備註 1、編號請以總會初審優先挹注資源先後順序排序。2、申請資格評估各項均請填列，以利整體評估。3、表格不足請自行增列。  


